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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营业执照副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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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

 

至采购人名称：南阳技师学院，项目编号：南阳政采公开-2025-83 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

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。 

特此声明。 

 

 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河南仪迈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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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主要设备、工具（发票附后） 

企业主要场地和设备清单 

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用途 单价 原值 

1 电脑 联想 13 办公 3,108.93 40,416.09 

2 电脑 戴尔 20 办公 5,253.70 105,074.00 

3 笔记本电脑 联想 4 办公 16,538.00 66,152.00 

4 笔记本电脑 戴尔 6 办公 9,850.00 59,100.00 

5 打印机 惠普 3 办公 2,008.28 6,024.84 

6 示波器 鼎阳 20 售后服务 1,900.00 38,000.00 

7 数字示波器 鼎阳 10 售后服务 4,948.80 49,488.00 

8 示波器 GOS-6200 1 售后服务 12,000.00 12,000.00 

9 多功能校准仪 鼎阳 5 售后服务 7,270.00 363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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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证书 

李广升 

助理工程师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12 

7.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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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

（1）2024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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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投标人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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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

书面声明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

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

 

致：南阳技师学院 

我公司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编号：南阳政采公开-2025-83 项目投标，我公司作出以下承

诺： 

我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没有因违法经

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等违法

违规行为。否则由此产生不利后果由我公司承担责任。 

特此声明。 

 

 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河南仪迈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